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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师范学院优秀科研成果评奖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推动我院科学研究的发展，鼓励和调动研究人员从事科研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多出优秀科研成果，促进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报奖的科研成果应是以衡阳师范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并以我院在职

在岗的教职工为第一排名者的成果。 

    第三条 申报成果必须是申报者从事本学科研究的学术性成果。 

    第四条 剽窃、侵夺他人成果，或者以其它不正当手段骗取学院科研成果奖

的，一经核实，学院将撤销其奖励，追回奖励金额并通报批评。 

    第五条 衡阳师范学院优秀科研成果评奖每两年举行一次。 

    第六条 衡阳师范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奖项原

则上按申报数额的 60%确定。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占当年授奖总数的

20%、30%、50%。 

第二章 评奖条件 

    第七条 申报科研成果奖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著作： 

（1）公开出版； 

（2）申报负责人已在核心以上学术刊物发表与专著相关的论文 2 篇； 

（3）有公开发表的相关书评。 

 2．系列学术论文： 

（1）发表相关研究系列学术论文 5 篇以上； 

（2）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4 

 

①在国内一级以上学术期刊或 JCR 期刊分区在 2 区以上的期刊发表 1 篇学术

论文；②在 A 类学术期刊发表 1 篇学术论文或在 SSCI、A&HAI、EI 源期刊发

表 1 篇学术论文或 JCR 期刊分区在３区以上的期刊发表 1 篇学术论文并在国家

核心期刊发表 1 篇以上系列学术论文；③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 3 篇以上或 JCR

期刊分区在４区以上的期刊发表 2 篇以上或在 SSCI、A&HAI、EI 源期刊发表

２篇以上系列学术论文。 

3. 艺术作品： 

   （1）发表相关系列作品 5 件以上； 

   （2）国内一级专业学术期刊发表 1 件以上作品；或在 A 类学术期刊发表 1 件

作品或 1 件作品入选国家级美展及国家核心期刊发表 1 件以上系列作品或 2 件

作品入选省级以上美展；或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 3 件以上系列作品或 4 件系列

作品入选省级以上美展。 

4．职务发明专利、应用研究、产品开发研究及软科学研究： 

（1）发明专利应在学院科技处审批登记并获得授权证书；应用研究、产品

开发研究及软科学研究由学院上报市级以上部门鉴定合格； 

   （2）应用一年以上且有被各级决策部门或单位采纳应用并取得经济效益或社

会效益的证明材料。 

第三章 评奖标准 

第八条 科研成果奖评审标准： 

1．理论成果 

一等奖：成果研究难度大、范围宽，发表档次高，并被广泛收录、转摘或

引用。 

二等奖：成果研究难度较大、发表档次较高，并被收录、转摘或引用。 

三等奖：成果研究有一定难度，并有一定反响。 

2．应用技术成果 

一等奖：成果达到国内先进及以上水平，技术难度大，成果数量多，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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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显著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二等奖：成果达到省内领先水平，技术难度较大，成果数量较多，已取得

较大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三等奖：成果达到省内先进水平，已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3．专利技术成果 

一等奖：属国内外首创的重大技术发明，技术思路独特，技术上有重大创

新，技术经济指标达到了同类技术的领先水平，推动了相关领域的技术进步，

已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二等奖：属国内首创的重要技术发明，技术思路独特，技术上有重要创

新，技术经济指标达到了同类技术的先进水平，推动了相关领域的技术进步，

已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三等奖：属国内首创的技术发明,技术经济指标达到了国内同类技术的先进

水平，已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以艺术创作申报的科研成果，评奖等级参照上述标准执行。 

第四章 评奖程序 

    第九条 优秀科研成果奖的申报实行自愿申报，所有符合申报条件的科研成

果都可以申报优秀科研成果奖。 

    第十条 申报者填写《衡阳师范学院优秀科研成果评审表》，由系部推荐上

报学院科技处。 

    第十一条 科技处对申报成果进行资格审查。 

    第十二条 学院学术委员会对申报成果进行评审。 

    第十三条 自评审结果公布之日起半个月内为公示期。公示期内，有异议

者，均可以书面形式向科技处提出。科技处将对有异议的材料提交学院纪委监

察处进行调查，提出处理意见并报学院学术委员会审议裁决。 

    第十四条 获奖科研成果经学院批准后公布，并向获奖者颁发奖励证书和奖

金。奖金数额为：一等奖 3000 元，二等奖 2000 元、三等奖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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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申报成果奖的成果，自科类必须是未参评院级成果奖或院级以上

成果奖的成果；社科类评奖成果必须是未参评院级成果奖或院级以上成果奖的

成果，并且是评奖前两年的成果，即前一年 1 月 1 日至次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

科研成果。 

    第十六条 国家核心期刊按当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

总览》规定的标准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科技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